社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的核查
事中事后监管细则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强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的核查事中事后监管，推动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根据《安徽省政府权力运行监督管理办法》，结合审计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监管细则。

本细则对应《黄山市审计局关于公布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通告》其他权力类第1项，项目名称：社会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的核查。

一、监管要求

依据法律、法规和审计署有关规定，通过对社会审计机构为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复核和检查，促进社会审计机构规范执业行为，维护国家和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事中监管

1.计划阶段：黄山市审计局根据年度审计工作安排，结合审计项目实施，制定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工作方案。

2.核查阶段：项目计划执行部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质量进行核查。

3.处理阶段：对核查或审计发现的问题，依法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记录、提出处理意见，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复核、审理，并提请市审计局业务会议审定后，出具核查报告。对依法应当处理、处罚的，按照规定程序移送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三、事后监管

对核查或审计发现的问题，监督被审计单位和社会审计机构整改。

四、责任追究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审计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市审计局及相关审计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程序开展核查的；

2.隐瞒核查发现问题的；

3.泄露被审计对象商业秘密的；

4.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在核查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行为。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协调。强化对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核查情况的组织工作，将核检工作与审计项目实施相结合，切实提升核查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确保核查工作有序推进

2.规范核查行为。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认证和持证执法制度，加强对核查人员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与执法能力培训，认真落实审计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断改进和规范核查行为。

3.自觉接受监督。自觉接受党委、人大、政府对市审计局的监督，推进向社会公开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好审计结果的公开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